车辆基本信息
	车牌号码
	鲁B796CH
	车辆类型
	小型普通客车
	厂牌型号
	丰田TV6460GLX-1

	初登日期
	2010.04.08
	出厂日期
	2010.03.16
	年检有效期
	2025.04

	使用性质
	非运营
	环保标准
	国四
	燃油种类
	汽油

	交强保险
	在保
	商业保险
	暂无
	车辆购置税
	

	车船使用税
	已缴纳
	处置方式
	网络拍卖
	
	


竞买须知
一、本标的车辆均按现场展示的状况及状态进行现状拍卖和交接，委托人对车辆所作出的说明及相关资料均是对标的所作的参考性说明，不作为委托人对车辆品质的任何担保，也不作为车辆现状的法律依据和标的移交的凭据。 
二、意向竞买人在信息公告期间应自行对标的资产进行全面了解，如意向竞买人现场踏勘须严格遵守标的所在地现场踏勘有关规定。
三、落户地不限，意向竞买人须自行了解迁入地车辆限购及指标管理政策，过户需在资产占有方当地完成，如成交后因买受人原因不能办理过户的由买受人承担一切损失与责任。
四、竞拍前，意向竞买人需通过化工资产处置交易平台缴纳交易保证金人民币5,000元。拍卖结束后未能竞得者的保证金将全额返还，期间不计利息。买受人交纳的保证金将在签署相关协议，依照协议约定支付全部价款后全额返还。
五、意向竞买人在交纳交易保证金并报价后，视为已对转让标的资产完成现场踏勘，了解与认可标的现状及相关约定，自愿接受转让标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对其现状及相关交易风险充分知悉，同时视为已承诺自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质与条件，并承担非委托人原因引起的一切交易风险。
六、买受人须在竞价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将全部成交价款及等同于成交价款2.5%的拍卖佣金一次性支付至中国化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化工资产）指定账户。
七、买受人须在成交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签订自化工资产出具《拍卖成交确认书》、拍卖笔录，与委托人确认新车主资料，在资产占有方当地车管所预约时间内办理车辆过户迁出手续并完成车辆移交，买受人应同时将成交确认书，过户变更后的机动车行驶证、登记证复印件交予委托人、拍卖人。标的车辆过户所产生的费用手续由买受人自行承担，车辆过户时应由委托人与买受人共同办理。
八、标的车辆移交前车辆发生的一切违章、违法、交通事故、意外事故等，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及法律纠纷由委托人承担；标的车辆移交后车辆发生的一切违章、违法、交通事故、意外事故等，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及法律纠纷由买受人自行承担。为完成标的车辆移交涉及的一切费用及税费由买受人自理。自标的车辆办理完过户手续后，委托人便不负责标的车辆的保管。
九、买受人不得以不了解标的状况及资产质量、数量等方面瑕疵为由要求退还标的物或拒付价款，否则将视为违约，拍卖人及委托人有权扣除其所交纳的交易保证金作为补偿，并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
十、如车辆年检期限已过，成交后买受人办理年检手续，相关费用由买受人承担。如因为车辆无法过户，买受人已支付的年检等相关手续费用由买受人自行承担。



















[bookmark: _GoBack]竞买规则
一、该车辆成交后竞买人必须与车辆落户人保持一致，否则无法办理车辆过户按照买受人违约处理。竞买人在公告期间有权利和义务自行对标的资产进行全面了解，一经出价，即表明已完全了解与认可标的状况及相关约定，自愿接受拍卖标的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成为买受人后不得以不了解标的状况、标的有瑕疵、质量等为由退还标的物或拒付价款。
二、除公告期间已公示的信息外，其他如车辆能否过户、能否外迁、环保标准、是否存在违章、是否存在保险过期、脱检、证件是否齐全、发动机号与车架号确认等与车辆相关的情况及相应一切瑕疵，竞买人应在出价前自行向委托人以及当地车管部门了解清楚。竞买人一经出价，即表明已完全了解与认可标的状况及上述相关车辆全部情况及瑕疵，并自愿接受标的全部现状及瑕疵，并愿承担一切责任与风险，承担由于车辆瑕疵所引起的一切相关费用与法律后果。
三、拍卖人不对车辆瑕疵做任何保证，图片仅供参考，以车辆实体现状为准，买受人须现场看车，并自行到当地车管部门查询了解车辆相关信息及过户等相应政策规定。成交后，买受人不得以任何理由退车或要求退还已付的交易价款。
四、办理车辆权属变更手续时，需要补缴的车辆检验费、车船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及相关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五、本次转让车辆存放地为：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锦宏东路74号，咨询、看车及申领拍卖成交确认书及拍卖笔录请联系：李宗林;联系电话：13911303698。
六、与拍卖人提前预约，按规定时间统一参加预展，规定时间外不予接待。
七、如车辆成交后年检、保险过期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费用自理。该车不提供商业险，自行办理。




